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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人类学认为，竞技可以上溯至远古时期，远远早于体育；但竞技性身体活动一旦具有体育意识，

就融入体育，再也不能分开。“体育作为几百年前才抽象出的概念，是人类成熟意识外化的理性需求，

是工业革命以后自身发展的功利向往，是抵御现代文明给人类身体带来负面影响的积极方
（2）
式。”运动本

能形成体育的原始冲动运动是人和动物最基本的生存方式。由于人类获取生存资料已非纯粹依靠身体运

动，生存需要的实际刺激已不能充分满足人类运动本能的需求，因此，人们创造了运动娱乐，这是西部

各民族体育原始起源的一个主要因素。体育伴随人类的产生和发展，体现了西部民族最本能的生存和欢

快意识。西部民族体育历史悠远，有着独特的演进轨迹和发展态势。

一、生存环境滋生体育传统

　传统体育文化总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下产生和发展的，并长期受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地理环境直接

决定着运动项目的产生、规范着体育文化的内涵、影响着体育文化的空间扩
（3）
散。”西部传统体育亦不例

外，其产生、发展变迁无不受所处环境的制约。民族体育发源于社会的底层，孕育于人类的基本生存需

要，广泛流传于民间，是一定地域内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作用于人这一文化载体的产物。具体地说，在

特定民族文化圈内，由气候、地形、水文、动植物等要素构成的自然环境，不仅为体育运动的开展提供

了前提和基础，而且直接造就了人们在体质上的不同，也孕育出不同的运动需
（4）
求。这符合体质人类学的

基本原则。体育作为文化进化的结果，必然和民族体质的进化相一致，而体质的进化只能在特定的生存

环境中进行。

　不同区域内自然和社会条件下迥异的体育文化现象的分布规律和特性，是体育区域性的本质体现。以

逐水草而居的维吾尔族马上运动盛行且具有较高的运动水平；深居于高原之中的民族（藏族、门巴

族），其传统体育项目一般不至于太激烈。草原上的孩子由于儿时便接受到父辈们的熏陶，更基于生存

环境的恶劣而铸就了尚武、尚力的民族个性，他们推崇那种竞争激烈，有身体对抗的体育项目；生活于

江河流域附近的孩子，因为自然资源以及文化的影响使得他们相对于更乐意接受那些身体接触较少的隔

网项
（5）
目。生存环境决定了西部各民族对体育项目的选择和项目的优势。

　再如，苗族的传统体育运动“跳鼓”，在不同的地方有相异的跳法 :湘西凤凰的“花鼓”、吉首的“四

人鼓”，古丈、保靖、花垣等地的“团圆鼓”、“筒子鼓”、“跳年鼓”、“单人鼓”、“双人鼓”，以及鄂西地

区和贵阳花溪地区的“猴儿鼓”等，虽都是苗族的跳鼓，但其跳法差距明显，鼓的制作也有区别。这是

一个民族不同区域的同一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形态存在差异的具体表
（6）
现。畜牧业生产是蒙古族赖以生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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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主要经济活动。常年“以车马为家”的迁徙生活，加之自然环境的严酷，要求蒙古人必须具备强壮

的体魄、坚强的毅力以及高超的马背技艺，才能适应游牧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因此蒙古民族历来就重视

和酷爱体育竞技。赛马、摔跤和射箭运动被称为蒙古族男儿三技。

　从史诗和相关文献可以得知，西部相当一部分兄弟民族都有过迁徙的历史经历。作为一个被迫不断迁

徙的民族，其生活环境之恶劣可想而知。“为了生存和繁衍，要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在强敌林立

的社会中生存，除了具有聪明才智外，还要有强健的体魄，才能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生存下

来，他们获取食物的方式几乎和原始体育中的早期体育行为密不可分，如土族先民所具有的跑、跳跃、

攀爬、投掷器物、骑马、射箭等基本生存技能，使他们不但抵御外来的野兽的伤害，而且可以更好的驾

驭牲畜，这些基本的身体运动，虽然不能算是有意识的体育，但却孕育着体育的最基本元素，这些活动

在其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从生产活动中脱离出来，经过一些规范化的改造，成为独具特色的土

族传统体育项
（7）
目。”又如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土家族人民及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治自州的瑶

族人民，每到稻香谷黄的时候，都要带着木棒守候田边地角，防止野兽前来糟踏粮食。为了赶走野兽，

他们采取以木棒相击的办法，将短小的木棒击到很远的地方，以击中鸟兽。他们称这种驱赶鸟兽的行为

为“打飞棒”，也有称为“打鸡意”的。“打飞棒”已经成为土家族、瑶族人民群众喜欢的一种体育活

动，每逢节日，男女老少都以此作为娱乐和竞赛的活动内
（8）
容。尽管西部民族的体育活动早已从生产生活

中挣脱出来了，成为纯粹的体育娱乐项目，但仍旧有许多体育项目保留该民族物质生产和日常生活的痕

迹，透视出生存方式向体育娱乐转化的历史脉络。

　西部各民族的先民们在同大自然作斗争中，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生活的需要，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跳高、

跳竹、虎熊抱石、秋千、藤条拔河、高跷、打陀螺、打马桩、马球等等基本技能。每年入秋之后，北部

湾的浅海便会出现一群群的海虾。这时，居住在京族三岛的族民便踩起高跷扛着“虾罗”（捕虾工具）

前往浅海捕捞。早在 100多年前，京族人民就开始利用踩高跷的办法下海捞虾了，后来逐渐演进为传统

体育游戏。“青藏高原各种文化遗址已发掘出的 10余种动物骨骼中，有猕猴、兔、鼠、旱獭、狐、马

鹿、狗、牛、藏原羊、青羊、鬣羚等，证明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先民们，就已在荒山

老林里猎取这些灵敏善跑的兽类，习惯了翻山穿林、涉河、使棒、投石等技巧性体力活动。换句话说，

在当时高原先民的狩猎活动中，体育也就开始萌
（9）
芽。”随着社会的进步，已发展为具有浓厚的高原特

色，集娱乐性和参与性于一体，与民族关系密切，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文化内涵的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民族传统体育以竞赛怀柔玩耍为娱乐手段，具有强盛的生命力，贯穿于西部社会发展的始终。作为

具有强烈表演和竞技目的的活动方式，从其目的性来看，民族传统体育原本生存的实用性转换为突出的

娱乐性，着重于人的身心需要和情感愿望的满足，多以自娱自乐的、消遣的和游戏的面目出现。

　西部各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主要来源于生产劳动，它是在生产活动的探索发现及其方法的基础上形

成和发展起来的。生活在横断山谷江河的“怒族有自己独特的体育活动，如射箭、爬溜索、跳高等，大

都和生产、生活有密切关系。”又如，拉祜族男子“从 14岁就要开始练习射弩，随长者上山打猎，逢年

过节都要打靶射箭，长此以往，形成一套传统的活动方
（10）
式。”这些体育活动一经形成，就脱离了生产劳

动的原生形态，具有了独立的内容和形式。达斡尔族把曲棍球场地两端的球门称为“阿那格”（意为狩

猎营地）和“耶热”（意为野兽洞穴），说明了曲棍球运动与狩猎中安营扎寨，并在野兽洞口堵击野兽的

生产活动，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在一定程度上，军事活动也会左右一个民族在体育项目上的选择与喜好。长刀、弩弓、弩箭、长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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盔甲、牛皮盾、竹签、地弩、滚石等成为战争中的主要兵器。放火枪、射箭、射弩、骑马、武术、摔

跤、角力、越野、游泳、滚石、投掷、攀爬等就成为诸多民族平时进行训练的主要内容。现在，这些活

动失去了军事意义，但仍在民族体育文化的百花园里绽放绚丽的光
（11）
彩。蒙古族的历史充满了战争的色

彩，他们是生活在马背上的民族，这种历史背景不仅使其成为一个精骑善射的民族，而且也使民族体育

项目必然与马匹、征战有关。诸如摔跤、赛马、马术等运动项目无不是古代征战手段在现代社会的延

伸。哈萨克族亦是生活在马背上的民族，他们的历史充满战争硝烟，由于生存需要精骑善射，于是便产

生了马术、马上摔跤、跑马射箭等马上运动，而这些运动无不与氏族社会部落之间的战争息息相关。一

些民族传统体育深深印刻着军事历史的痕迹。

　战争是争取生存空间和生活资源最主要是途径，也是肇始西部民族传统体育主要源泉之一。诸如表现

远古战争氛围的景颇族舞蹈“刀舞”、羌族舞蹈“铠甲舞”、藏族舞蹈“锅哇”等。“碉楼”是羌寨的门

楼，有防御的功能；寨内户户有暗道相连，再加上寨子居在高山之上，就构筑起了易守难攻的城堡。

“碉楼”内“一人当关，万夫难开”。因此，选择这一人就尤其重要。“顶杠”的目的就是顶门，因而

“顶杠”的角力在羌寨里开展比较普遍，羌人通过角力活动公选出守寨第一人。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今

的“顶杠”活动已经失去了其军事价值，而成为人们喜爱的传统体育项
（12）
目。另外，在比较恶劣的生存环

境中，只有具备高强的武艺，才能抵御外族的侵犯，羌族先民为了自卫或在战争中取胜，就必须经常锻

炼格斗技术，增强自己的体能，并随着军事战斗的进一步需要，促进了赛马、射箭、射弩、摔跤等具有

军事功能的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经历了长期的战事纷争之后，羌族男子形成了好武术、善骑马射箭的

传统，羌族人民从部落首领到民间百姓都崇尚习武。至今，羌族传统体育仍保留浓厚的军事色彩。

　鄂伦春族的一些体育项目则与有清一代的军事教育有关。据《清实录》载：康熙三十四年（1695）二

月初一日，“礼部议覆，黑龙江将军萨布索等疏言，墨尔根两翼各立学，设教官一员，新满洲（指鄂伦

春、鄂温克、达斡尔等）诸佐领下，每岁各选幼童一名，教习书义。应如说请，从之。”《清圣社实录》

166卷，在这里主要是“习清文骑射。”清政府对鄂伦春族的军事培训，赛马、射箭、射击、摔跤、桦

皮船等都是演练项目。从康熙 22年（1683年）起成了定例，并一直延续到清末。鄂伦春族传统体育就

在这战争中逐渐成长，并最终从战争的硝烟中挣脱出来，形成了日后所谓的具有休闲娱乐、竞赛特性的

体育活
（13）
动。在军事训练项目向体育转化的过程中，这些民族先民也意识到，只有强健的体魄和机敏的头

脑才能赢得战争，而这种军事战斗的需要也作为一种直接动力促进了这些具有军事功能的体育项目的不

断兴起。

　西部民族的体育制度文化非常厚实，体育文化生成的土壤极为肥沃。体育的制度文化主要指人们从事

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各种风俗习惯、传统礼仪、社会组织形式、禁忌、民间体育活动规范、民间体育开

展形式、民间体育竞赛制度、竞赛规则与奖励方式以及各民族经常开展传统体育活动的时间、场所
（14）
等。

这些因素其实就是生存的人文环境的有机部分。依赖于自然和人文环境，西部民族体育文化构筑为一个

完善的结构体系，各种相关因素之间互相支撑和依存，这些为民族体育文化的可持续发作奠定了深厚的

基础。

　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规定了体育生活的样式，因为体育是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中的体育。从古至今，

西部各族人民充分利用环境资源展开富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体育活动，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民族体育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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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演进过程：生存、宗教与娱乐

　西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能够得以传承，其原因之一是因为它具有娱乐性的特点。这种娱乐性具有二重

性 :一是娱人，一是娱神。在西部传统体育文化中，有专门以娱人为主的运动项目，有专门以娱神为主

的运动项目，还有两者兼而有之的运动项目。但不论是娱人还是娱神，只要其升华成体育运动，其结果

就是以娱人为
（15）
本。借助于圣神的娱乐，最终是人们自身进入到愉悦的境界。

　许多西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都与宗教有着密切的关联，如纳西族的“东巴跳”、彝族的“摔跤”、基诺

族的“大鼓舞”和“攀云梯”、傣族的“划龙舟”等都曾裹上了浓重的宗教外衣。西部民族的体育所蕴

含的宗教意识大多出于辟祸的需要，以祈求神灵的护佑。“狩猎是拉祜族重要的社会活动，出猎前人们

必须祭祀猎神，除了许多虔诚的祭祀活动外，全寨男子还要举行对火炭画成的飞禽走兽的射击、射弩比

赛，谁射中什么猎物就预示着当年就会受‘厄莎’保佑打中此种野
（16）
兽。”土家语梯玛，意为敬神的人，

也有老师、领头人的意思。梯玛在做法事的整个过程中，采用跑、跳、蹲、跪、坐等身体动作，运动量

极大。不经常参加一些身体训练和练习是很难胜任的。其傩技表演，主要有“上刀梯”、“踩火烨口”

等。梯玛做法事的个人身体运动，只是涉及个体的体育文化内容，而一些群体性的宗教仪式场合，集体

的身体运动更为壮观，散发出神圣的震撼力。娱乐贯穿体育（世俗）与占卦、祭祀（神圣）两个层面，

即在世俗和神圣两个性质不同的领域都需要具有观赏性的表演。

　在藏族，参加赛马、赛跑、角力等比赛的人皆有奖赏。得胜的人奖有丝绢，大哈达；败的人也能得一

小哈达。赛跑的第一名及赛马时领导马匹的马夫可得丝绸数匹作为奖励，称之为“计数”。其中，赛跑

表示迅速，举重、角力则表示力气大，两者皆预示吉兆，“使未来佛陀‘征服爱情’，掌权而来，且能促

使早
（17）
降。”从中可以看出，西藏的各种传统游戏活动中，绝大部分是有宗教背景的。

　西部许多民族的竞技体育大都经历了“生存”、“宗教”、“娱乐”三个阶段的文化形态的演进过程。在

西部民族许多仪式场合，带有体育性质的表演频繁出现。宗教仪式是民族体育文化活动的载体，西部民

族乡土社会的仪式性体育表演能形成一种狂欢活动的展演。影响较大且具有传承性的西部民族体育表演

大都和信仰仪式有关，仪式性体育表演往往是复合性的活动，体育和歌舞融为一体。

　以哈尼族的武术和摔跤为例。哈尼族秋千、武术、摔跤起始于远古的迁徙和生命存在的本能需求，其

原初动机既非娱人，也非娱己、娱神，而是人的最基本的需求―生存。只有当相对安定的生存条件与

环境具备之后，经济范围的扩大，作为最能体现生命感染力的秋千、武术、摔跤才成为多神崇拜的宗教

祭祀的重要内容，且庄严、神圣，不可缺席，不可随心所欲。发展至今，节日祭祀的秋千、武术、摔跤

几乎完全以娱乐为中心，在娱人的同时，实现自我欢愉，娱神的内涵已成为潜在的、深层的民族心
（18）
理。

西部民族大多生存环境比较恶劣，先民们为了生存，在与大自然的搏战中形成了强身健体的竞技活动。

后来，随着宗教文化的盛行，竞技体育被神灵崇拜所利用，成为宗教仪式上的表演节目。纳西族的东巴

教的祭司称为“东巴”，东巴祭祀跳神活动称为东巴跳。东巴跳多在祭祀、婚丧、节日、战争前的祈禱

或胜利后的祝捷。每一次进行东巴跳时，都要根据对象和场合来确定要杀多少牛，要念什么经，跳什么

动作，同时对东巴所穿服饰，所用法器都有严格的规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纳西族逐渐地从东巴跳

的动作中提炼出一套攻防兼备、古朴实用的武术动作和雄浑粗犷、生动夸张的舞蹈动作。现在的纳西族

东巴跳，通过对一些动作进行整理、加工，除了原有的宗教含义外，已经开始加入体育活动和娱乐表演

活动的因素，并逐渐由宗教活动向体育活动、艺术活动转
（19）
变。如今，大多民族的传统竞技体育已抖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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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在身上的宗教意识形态，娱神功利不断弱化，逐步作为一种外显文化形态从神的羁绊中解脱出来，成

为一种独立的娱乐健身活动了。

　当然，在民族体育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有些并未经历“宗教”的洗礼，由“生存”的物质世界直接进

入到“娱乐”的精神世界。在以前，射弩的主要功能是用于抵御外部的侵略和狩猎，在恶劣的生存条件

下，许多民族的先民使用射弩的方式战胜了大自然，获得了生存的资料，后来，随着这些民族生话场域

的变化，这种原有的防御和狩猎功能已慢慢地转变为游戏，射弩的竞技比赛虽然还有狩猎的性质存遗，

比赛竞技已成为其最主要的功能了。体育娱乐的因素逐渐取代现实生活中的生产实用性功能，攫取物质

的生存需要转化为娱乐的需要，是西部民族传统体育形成和发展的普遍规律。

　尽管一些民族传统体育越过了“宗教”阶段，但也不排除承载了历史纪念的意义。在历史的长河中，

许多民族都有许多受到人们热爱的英雄人物。因此，人们用体育活动以志纪念是常有的事。例如，云南

澜沧江上傣族的划龙舟，是为了纪念聪明、勇敢，为婚姻自由不惜牺牲的傣族好青年岩洪窝。而苗族的

划龙舟则是为了纪念舍身入江杀死恶龙的苗族英雄九保。另外，像瑶族的打铜鼓是为了祭祀祖娘，打长

鼓是为了祭祀苗王
（20）
等。这些民族体育的内涵不一定来源于宗教，对祖先英雄的追忆和颂扬月是一个重要

的方面。那些在祭祀祖先仪式场合展示的体育项目尽管还不能纳入范疇，但无一例外都抒发了祖先信仰

的血缘情怀。土家族的茅古斯，它起源于土家族历代土家王的祭祀专用舞蹈体育，主要用祭祀猎神和祖

先，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的重大祭祀活动必跳茅古斯。在这些祭祀活动中，民族乐舞体育是一种手段，

也是一种载体，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以肢体运动配合音乐的方式加以诠释。

　从上面的一些阐述可以看出，西部民族传统体育与宗教、劳动、婚姻、年节、祭祀等活动紧密结合在

一起。这就是说，民族传统体育存在着一种“既是宗教祭祀活动又是传统体育，既是年节庆祝活动又是

传统体育，既是婚姻、狩猎活动又是传统体育”的现象。用体育史学术语来说，即被称之为“萌芽状态

下的传统体育的原始形状”，处于“朦胧状态中的传统体育”等
（21）
等。用“体育生活”定位西部民族的体

育传统似乎更为贴切，同其他娱乐文化形态一样，这些体育传统并不具有完全的独立性，还没有从当地

人基本的生活当中“脱颖而出”。这一娱乐状况与整个社会发展形态有关。就全国解放初少数民族总体

情况看，除少数几个民族进入封建社会而外，大多数民族仍停留在奴隶社会及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

渡的阶段。相对于东部大部分民族，尤其是汉民族的体育而言，西部民族的传统体育的确属于原生态，

为探寻我国民族体育的早期形态提供了鲜活的资源。这些体育项目与人的生存本能和本质欲望的实现息

息相关，是最能满足各方面生存需要的身体运动。

三、体育传统的市场化转型

　近 10年来，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产业正在蓬勃兴起，各旅游开发商为了适应旅游市场需求，以吸引更

多旅游团体为目的，纷纷推出系列民族特色鲜明的民俗风情产品。其中，“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比赛

常常列入旅游“品牌”内容。例如：鄂伦春、鄂温克族的滑雪、狩猎；蒙古族的赛马、摔跤、射箭；苗

族的手毽、爬花杆、上刀梯；布依族的丢沙包、打格螺等等，都被各民族编入自己的旅游文化特色产品

之中。这样，扩大了这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影响，同时，也使这些传统体育有了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

　既然一些传统的体育项目与旅游有了瓜葛，其娱乐性便得到强化。体育文化功能的逐渐演变，使得一

些传统体育的娱人功能在逐渐的增强。譬如，在京族哈节举办期间，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进行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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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增添了沙滩自行车比赛、篮球赛等现代体育活动，可谓“传统”和“现代”的一次并行，此时的哈节

已不仅仅是族群的祭祀活动，在年轻的京族人看来，更倾向于把它作为亲戚朋友的一次聚会，一项可利

用的旅游资源，而对政府来说，是一项“文化产业”。哈节中的民族传统体育也早就超越了“娱神、娱

人”的功能，逐渐转变为“娱人”了，当然，其中也还保留“娱神”的成份，但这些看似娱神的活动，

其实也是在娱乐人，甚至主要是“娱游人”了，哈节中的传统体育在现代社会体现出了不一样的价
（22）
值。

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游客的“喜好”竟然成为左右哈节体育发展的关键因素了。

　要使西部传统体育得到普及、发展和与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还要依据民族地区特点和利用丰富多

彩的各民族文化资源，开展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使各族传统体育进入全民健身机制，以求各民族

传统体育项目焕发现代气息。在西部许多地区，现代体育还难以普及，应根据自身的地域特点将本族传

统体育纳入政府全民健身规划。各民族体育资源丰富，体育环境优越，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可充分利

用传统体育文化的特点和优势。例如“利用本民族的风土人情搞体育旅游，利用地区风情和文化，搞有

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竞赛，利用不同特点的生产方式搞各种与本民族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特色劳动竞

赛利用地区不同的环境、地域的物产搞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交流等，以促进当地的经济、文化和民族传统

体活动的蓬勃发
（23）
展。”

　政府组织的民族运动会对西部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例如抢花炮、摔跤、射怒、

赛马、押加（又称大象拔河，藏语叫“浪波聂孜”）、珍珠球、陀螺、木球、键球、叼羊、龙舟等项目，

已发展成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正式比赛项目，已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理解、乐于参与

的体育竞赛活
（24）
动。各族人民通过参加全运会、传统项目运动会，逐步了解和学习其他兄弟民族的民间体

育文化，随着外来民族体育元素的传入，丰富了本族的体育内容，促进了民族传统体育的蓬勃开展。

　在政府的直接主持之下，西部民族的传统歌舞与体育竞技活动正准备全面改造和复兴，根据斯维特兰

娜 ·博伊姆提出的怀旧理论属于是一种修复型的怀旧，是西部各族人民借助传统之名，进行发明创造所

得。这些娱乐传统化实践行为所选择的客体则具有象征性的特点，“他们以最直接的方式向大众表明自

己的民族身份，是对传统有选择性的继承和表达。”，“它们是更高一级的象征格式化和礼仪化，高过这

些象征所模仿的实际的农民习俗和常
（25）
规”。政府参与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娱乐传统的性质，政治和经济

的要素突显了出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语境之下，当地政府充分利用体育遗产其实是天经地义

的事情。体育遗产可以政治化，同样也可以进入经济领域。单纯的遗产保护可能只是一些民俗学者和传

统文化守护神的一厢情愿和美好的理想。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西部民族体育与经济联姻，扩展对外交流，获得了发展机遇，但相对于其他

娱乐方式―西部民族传统体育受外来体育文化的冲击更为巨大，面临着更为严重的生存困境。“据相

关调查，在新疆南疆地区，维吾尔族青少年最喜欢的体育项目是足球，篮球和排球项目也是南疆维吾尔

族青少年非常喜欢的体育项目之一。维吾尔族青少年对本民族的传统体育达瓦孜、叼羊、射箭、萨哈尔

地（轮转秋千）等项目的兴趣远没有以上例举的现代竞技体育项目受欢迎，即使参加本民族的传统体育

也是在民俗活动中或者是盛大的传统节日中参与。可见，外来体育文化对维吾尔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

冲突，极大地影响了新疆维吾尔族青少年对本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
（26）
感。”许多民族单纯

追求在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而不太注重群体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和深入。有些项

目只有很少人知道，而大部分的西部各族人民却不清楚那是自己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

　西部民族一些传统体育项目处于濒危状态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发生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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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当游牧民族不再骑马以后，传统的一些“马”上体育运动必然逐渐消亡。譬如，作为我国独树一帜

的，集竞技性、惊险性和观赏性于一身，塔吉克民族勇猛、刚毅、剽悍的民族传统体育形式―“牦牛

叼羊”，这类传统的塔吉克族高原体育项目，由于受到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这类体育运动开展的载体

牦牛属于高原动物，无法适应平原），在迁徙入住平原的塔吉克族中处于消退状态。与之同一原因而处

在消退状态的项目还有赛牦
（27）
牛。长期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形态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其民族传统体育

文化的结构也比较稳定，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生存环境的急剧变化，原本相对稳定民

族体育传统受到外来体育形式的强烈挤压，陷入前所未有的传承危机。如何传承和利用民族体育传统，

是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对于保护和继承传统体育这一重任是任何一个组织和个人都无法单独承担的，

而政府部门是唯一能够做到的机构。各级与民族传统体育相关的部门有义不容辞的职责，应积极主动地

协调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力量，努力做好这项工
（28）
作。当然，政府对民族体育的强势干预也必须符合

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规律和尊重当地人对自己体育项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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